
 

关于 2016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

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2016 年度部属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农办人〔2016〕52号）

精神，现将我院 2016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有关

安排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范围 

我院各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评委会”）在授权范围内受理相应系列和级别的专业技术职

水科才发〔2016〕226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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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任职资格评审。 

（一）我院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在编在岗人员。 

（二）我院编制外聘用和劳务派遣的在岗科技人员（签订 3

年及以上聘用合同），在院属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、年度

考核合格，提供档案材料真实性证明，经所在单位推荐，可申报

评审我院中级、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凡符合国家、农业部和我院关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

条件的有关规定，均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 

（一）按照《关于印发<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评审暂行办法>和<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水科才发〔2015〕

51 号，以下简称《职称评审办法》和《评委会管理办法》）有关

规定进行申报。 

（二）外语条件严格按照《职称评审办法》第十条规定执行。

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，除符合免试条件外，均应参加外语考试，

成绩符合《资格评审办法》第十条（一）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成绩有效期起始时间为：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，须

为 2003年 4月以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成绩

达到 A级或 B级标准，或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（BFT）成绩在

120 分（含）以上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；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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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职资格的，须为 2004年 4 月以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

级统一考试成绩达到 C 级及以上标准，或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

试（BFT）成绩在 90（含）以上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，或符合上

述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外语条件。 

（三）业绩和成果条件按照《职称评审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待岗、停薪留职以及办理内退手续的人员不参加各级

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评审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按照要求认真准备个人申报材料。

编制外聘用和劳务派遣专业技术人员需提供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出

具的档案材料真实性证明和所在单位的推荐函。 

（二）条件审核。各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审核申报人员的考核

情况、学历资历、外语水平、工作业绩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及其

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，在《农业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表》上签署审核意见，加盖公章。关于外语免试、论文论著发表

和专利授权情况的审核，将严格按照《关于我院职称评审材料审

查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水科才函〔2012〕299 号）执行。 

（三）评审推荐。各单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，

按照评审权限、程序要求和评审条件，对申报人员进行评审或推

荐，并将推荐和备案人员的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2016年度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一览表》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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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5 个工作日。 

申报评审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破格申报评审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需在本单位中评委会答辩。 

（四）材料报送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，将

本单位申报材料报送评审工作机构。 

（五）材料复核。评审工作机构对各单位推荐的人选进行资

格审查和复核。 

四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备案材料 

1.《农业部高（中）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会议备

忘录》一式 2份； 

2.《农业部部属单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备案表》一

式 2 份； 

3.《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表》一式 2 份（本

表只在破格申报时使用）。 

（二）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材料 

1．单位推荐函。内容包括单位推荐程序、推荐委员会名单、

评审结果、公示情况等。 

2．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2016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

报人员一览表》一式 1份（由申报单位人事部门统一填写）（附件

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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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《农业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纸质版一式 3 份

（附件 2），均为原件。《评审表》要对本人任现职以来的业务成

就进行清楚的表述；所获成果要说明本人在其中的作用、名次；

论文要写清数量、作者位次、期刊等级等。 

4．《农业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信息表》一式 2

份（附件 3）。 

5．《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表》纸质版一式 2

份（本表只在破格申报时使用）（附件 4）。 

6．《外语免试审批表》纸质版一式 2 份。 

7．编外聘用和劳务派遣的专业技术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部门需

出具档案材料存档证明（须盖单位公章）和聘用单位的推荐函纸

质版一式 2份。 

8.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评审答辩记录》一式 1份。 

9．相关证明材料： 

（1）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 

（2）外语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或《外语免试审批表》； 

（3）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晋升资格单位文件复印

件； 

（4）成果证书、奖励证书复印件； 

（5）相关专业论文、著作、已发布（报批）制修定的国家（行

业）标准、重要技术报告、研究报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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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供取得现任职资格以来发表的著作、论文情况表（应包

含论文、著作名称，年份，排名，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等级，

加盖单位审核公章）。其中：代表性论文需提供论文全文（高级不

超过 5篇，中级不超过 3 篇）；专著需提供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；

国家（行业）标准需提供首页和前言部分。 

以上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后盖公章，按照顺序装订成册

（制作目录），一式一份，装入档案袋中报送。档案袋封面（上、

下两面）和封底需注明申报人姓名、申报单位、申报专业组和申

报专业技术资格名称（所有注明内容须 A4纸打印贴于档案袋上）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要按照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关于专业技术人

员考核评价的指导意见(试行)》（水科才发〔2014〕41 号）的精

神，结合本单位科学研究、技术支撑、科技推广与服务、科技管

理四类专业技术工作的需要，在院批准的可评岗位数内评审、推

荐，超岗位数上报的不予受理。同时，各单位要从本单位长远发

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实际出发，严格按照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条件进行评审，不得为了将单位岗位数填满而降低评审标准。2016

年度各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可评岗位数另文下达。 

（二）各单位需按照院《评委会管理办法》组建或调整副高

或中评委会委员，并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前报院审批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要按照程序精心组织，严肃纪律，周密安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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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要向专业技术人员公开推荐评审办法和

程序，公开申报条件和岗位数额。确保问题不出所，矛盾不上交，

保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平稳进行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院《职称评审办法》中申报业绩和

成果条件审核材料，不能低于院申报条件。有条件的单位可制定

更高的申报条件，报院备案后方可执行（报批前应在本单位公示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。 

（五）各单位要严格审核编制外聘用和劳务派遣的科技人员、

博士后申报条件，在评审时从严把握，确保通过者的能力业绩不

低于本单位同等人员水平。 

（六）其他系列的评审。院所两级评委会评审权限以外的专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，由院报农业部相关评审委员会。 

（七）院委托黄海水产研究所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委员会负责北戴河中心实验站、营口增殖实验站、长岛增殖实

验站和下营增殖实验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。 

（八）请各单位于 2016年 12 月 20 日前将高级职称评审推荐

材料报送到院人才工作处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。中级职称评审备案

材料及评审工作总结请于 12 月 25 日前报送院人才工作处。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（九）在评审推荐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与问题，请及时与

院人才工作处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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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曾首英 赵鹏飞 

联系电话：010－68679641；68690955 

传  真：010－68673926  

E-mail：zengshy@cafs.ac.cn；zhaopf@cafs.ac.cn 

 

附件：1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2016 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申报人员一览表 

2．农业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

3．农业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信息表 

4．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表 

5．外语免试审批表 

 

 
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

2016 年 12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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